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广发证券”）作为厦门金达

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威”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人，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 2025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567号），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2,923,948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

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129,239.48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128,125.87万元，上述款项已于2025年8月26日全部到账。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5

年8月26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4844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上述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

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对募投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计划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1 辅酶Q10改扩建项目 32,000.00 29,651.23 29,651.23



序号 项目 计划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

2 年产30,000吨阿洛酮糖、年产

5,000吨肌醇建设项目
53,655.12 46,426.03 45,312.42

3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15,251.12 14,412.22 14,412.22

4 补充流动资金 38,750.00 38,750.00 38,750.00

合计 139,656.24 129,239.48 128,125.87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281,258,656.44

2 加：应付发行费用（含已用自筹资金支付但尚未置换的发行

费用）
2,286,451.12

3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到位金额 1,283,545,107.56

4 减：本期置换前期投入募集项目的金额 170,609,682.24

5 减：本报告期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403,253,839.69

6 减：支付发行费用 452,830.19

7 加：累计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减手续费） 1,067,594.13

8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710,296,349.57

9 其中：购买的理财产品 622,179,513.89

1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8,116,835.68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放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

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供募

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公司同保荐人广发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思明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威药业”）和保荐人广发证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均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监管协议的履行符合规定。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

类别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募集

资金

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集团） 592902138710001 37,582.7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集团） 4100024019200309217 10,734,338.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集团） 4100024019200308714 1,116,962.3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集团） 8114901014500208317 73,045,481.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内蒙） 4100024019200309341 3,182,471.1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内蒙） 8114901013700211368 0.00

专户合计 88,116,835.68

注：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710,296,349.57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

额88,116,835.68元；现金管理产品为622,179,513.89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募集项目的资金共计人民币

61,444.17万元，其中：年产30,000吨阿洛酮糖、年产5,000吨肌醇建设项目以自筹

资金先期支付4,057.82万元，此金额尚未置换；补充流动资金计划投入38,750.00

万元，实际投入38,802.50万元，超出计划52.50万元为该资金实际投入前产生的

利息收入。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21,118.78万元，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可置换金额为21,118.78万元。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



部分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商业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后续再定

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该

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保荐人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

查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29日出具了《关于厦门金

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

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4981号），认为公司《关于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期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17,060.97

万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5年9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及实际资

金安排，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按投资计划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期限内任一时点

的交易金额不应超过现金管理额度。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产

品

名

称

受托银行
年初

金额

本期投入

金额

本期收回

金额
年末余额 起止日期 本期收益



大

额

存

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

（集团）

- 13,000.00 - 13,000.00 2025.9.30-
2026.9.30 -

大

额

存

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

（集团）

- 13,000.00 2,000.00 11,000.00 2025.9.30-
2026.9.30 5.47

7天
通

知

存

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集团）
- 20,000.00 - 20,000.00 2025.9.30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3,057.29 - 3,057.29 2025.3.13-

2027.3.13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3,057.29 - 3,057.29 2025.3.13-

2027.3.13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2,033.33 - 2,033.33 2025.4.18-

2027.4.18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3,050.00 - 3,050.00 2025.4.18-

2027.4.18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2,033.33 - 2,033.33 2025.4.18-

2027.4.18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2,440.00 - 2,440.00 2025.4.18-

2027.4.18 -

大

额

存

单

泉州银行厦门湖里支

行（集团）
- 2,546.70 - 2,546.70 2025.3.26-

2027.3.26 -

现金管理账户合计 - 64,217.95 2,000.00 62,217.95 - 5.47

（五）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使用

结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除持有的未到期理财产

品62,217.95万元外，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余额为8,811.68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专项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信会师报字[2026]第ZA10807号），认为：

金达威《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金达威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

情况。

七、保荐人核查工作

保荐人通过审阅相关资料、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对金达威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工作包括：查阅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专用银行账户的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及支付凭证、中介机构相关

报告、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并与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部门工

作人员沟通交流。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金达威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

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保荐人对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无异议。



附表1：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8,125.87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61,444.1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61,444.1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 年 度

投 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

辅酶Q10改扩建项目 否 29,651.23 29,651.23 18,242.65 18,242.65 61.52 2025年10月 1,342.73 是 否

年产30,000吨阿洛酮糖、

年产5,000吨肌醇建设项

目

否 46,426.03 45,312.42 4,057.82 4,057.82 8.96 2027年8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否 14,412.22 14,412.22 341.20 341.20 2.37 2028年8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38,750.00 38,750.00 38,802.50 38,802.50 100.1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29,239.48 128,125.87 61,444.17 61,444.17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辅酶Q10改扩建项目本报告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固后实现效益1,342.73万元，项目处于产能爬坡阶段且净利率高于预计，达到了预计效

益；其他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阿洛酮糖、肌醇行业短期内供需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市场价格明显下跌，竞争格局较为激烈（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21,118.78万元，根据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可置换金额为21,118.78万元。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

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使用

商业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后续再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

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公司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29日出具了《关于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4981号），认为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

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

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本期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17,060.97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5年9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建

设进度及实际资金安排，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威药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按投资

计划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期限内任一



时点的交易金额不应超过现金管理额度。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为62,217.95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除持有的未到期理财产品62,217.95万元外，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余额为8,811.68
万元（含尚未置换转出的部分前期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年产 30,000吨阿洛酮糖、年产 5,000吨肌醇建设项目已于期后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 1月 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昭伟 李 姝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OLE_LINK8
	OLE_LINK5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